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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生後追辦理情形
個別處遇計畫擬定過程與成效



出校生
後追辦理情形



出校後追法源依據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45條

第三項-矯正學校對於出校後就學之學生，應通知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應將學生人別資料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納入
輔導網路，優先推介輔導；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學生之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第四項-矯正學校對於出校後就業之學生，應通知地方政府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安排技能訓練或適當就業機會。

第五項-矯正學校對於出校後未就學、就業之學生，應通知其戶籍地或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予以適當協助或輔導。

第六項-矯正學校對於出校後因經濟困難、家庭變故或其他情形需要救助之學生，應通知更生保護會或社會福利機構協助；
該等機構對於出校之學生請求協助時，應本於權責盡力協助。

第七項-第二項至第六項之通知，應於學生出校一個月前為之。矯正學校對於出校後之學生，應於一年內定期追蹤，必要
時，得繼續連繫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



多元後追方式

電話

facebook

Line

官方帳號

Instagram

GOOGLE表單
家訪



就學追蹤

學生如出校後有繼續就學之意願，在校期間會協助學生學籍轉銜，
學生出校三天內，輔導教師會向學生及學校確認是否完成報到，並
於一週內積極關心學生在校適應情形，適時與對方學校導師、輔導
老師聯繫，共同關懷學生在校情形。

111年整年度學籍轉銜人數共計61人
112年1-7月學籍轉銜人數共計25人



就學追蹤

經112年3月統計數字，我們發現…70個轉銜學生

15.71%直接未報到
20.00%就讀未達一個月

原因為無興趣、經濟問題等。

轉銜後
111年度畢業僅1人
112年度畢業僅1人



就業

學生出校就業比例高，學生出校前即協助轉介各縣市就業媒合中心。(111年至今共轉介35人)

學生出校後就業媒合中心會與學生聯絡，針對學生就業需求媒合學生有興趣且適合的工作，然目前學
生仍傾向自行就業。

以112年7月後追統計數字為例，後追人數157人，就業人數即佔65%。

學生就業類別則以營造業(工地、粗工)、餐飲業、銷售業為多數。



青年就業儲蓄方案
申請資格：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分為職場體驗、學習及國際體驗：

1. 職場體驗－「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及「青年儲蓄帳戶」：
高中職學生在就學階段將透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
導計畫」進行生涯探索後，在其畢業前調查有意願參與計
畫之應屆畢業生，並提出職場體驗申請書，經審查通過後，
介接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媒合，並加入「青年儲
蓄帳戶」，以儲蓄帳戶方式，每人每月撥給新臺幣(下同)1

萬元(教育部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勞動部穩定就業津
貼各5,000元)，以作為青年未來就學、就業或創業之用。
2. 學習及國際體驗－「青年體驗學習計畫」：高中職學生
在就學階段將透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生涯輔導計畫」進
行生涯探索後，自行提出之「體驗學習企劃」，經審查通
過後，實踐所提企劃內容。



青年就業儲蓄方案

依據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勵志中學 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進行宣導、輔導、審查及推薦。

學生如有申請意願，輔導老師則開始協助撰寫申請資料，經校內審查會議通
過後，製線上系統填寫申請書，複審通過後即可進行就業媒合。

112年度共有2位學生申請。



身心障礙就業

● 針對特教生或身心障礙學生，針對其特殊性，轉介身心障礙就業協會，以
協助他們能適應社會生活及就業。

● 如：智班吳生，出校後工作就業不穩定，身心障礙手冊過期，後追得知此
情形，校內社工及立即轉介當地身心障礙就業資源，社工即開始協助學生
完成身心障礙手冊申請、尋找租屋處、就業媒合等。

● 如：仁班盧生，出校後家人不願意協助，因此轉介至台東的身心障礙小作
所，可讓學生維持穩定的作息，並學習工作技能。



青年探索號計畫(未升學、未就業)
● 一、計畫簡介：
與地方政府合作，透過輔導會談、生涯探索課程或活動、工作體驗、扶助協助、關懷輔導等措施，
協助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進行生涯探索，並於釐清定向後，適性轉銜就學或就業。

● 二、參加對象：
以國中畢業（修業完成）後，年滿15歲至18歲，未曾升學、目前未就業，生涯未定向之青少年
為主要服務對象。含以下青少年：
（一）「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動向調查」中，非客觀狀態明確無法介入（如出國、去世、
已由司法介入）之青少年。
（二）國中應屆畢業，高級中等學校已錄取未註冊之青少年。
（三）有生涯探索需求且有意願參加計畫之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

● 目前本校已有1位學生參與此計畫，預計有1位學生將參與。



自立方案

● 學生離校前，因家庭狀況而有自立需求者，會請逆境社工或後追社工
協助申請自立方案，如自立宿舍、自立生活補助等，以協助學生能順
利自立生活。

● 困境：各縣市申請自立生活方案或自立宿舍評估標準及資源不一，有
需求的學生無法確實得到協助。



家庭訪問

學生出校後挑戰才開始，改制前後追服

務由導師追蹤，但導師未受過輔導專業

訓練，僅能簡單關懷學生，改制後由輔

導教師及社工進行追蹤可評估學生學生

需求，以提供適時的協助，讓每個學生

出校後不漏接。

平時透過電訪、網路關懷學生，亦針對

學生個別需求，經過評估後進行家訪，

以了解學生較真實的生活情形。



出校生服務計畫

• 協助學生運用校內外相關師資與資源協助就學、
就業，培養專業競爭力

• 協助評估學生離校後的特殊需求，如志願服務、
自立方案、相關專業或就業考試等，提升專業能
力與生活穩定性。

• 透過各種形式的專業能力累積予以穩定生活，並
學習規劃重返社會的新生活。



獎學金及生活補助辦法

(一)學雜費(含書籍費、電腦網路使用費…等)：欲繼續就學之學生，經教輔小組評估有補助需求。

(二)住宿費或租金：欲繼續就學之學生，經教輔小組評估有補助需求。

(三)獎學金：
1.參加各類型升學管道，錄取大學、學院（含四技、二技）等學校並確定就讀。
2.穩定就讀各種學制之學校達一學期以上者，得以學期為單位持續申請直至畢業。

(四)生活補助金：
1.預備離校或已離校，經教輔小組評估有補助需求。
2.已申請前三項獎助學金，仍得重複申請生活補助金。

(五)其他：非前述四類補助，經教輔小組評估有補助需求得增列之。

(六)相關補助申請資格，假如情況特殊經學校批准不在此限。



與他校差異處
勵志中學 其他矯正學校

出校當月即開始後追，每個月
皆進行後追

後追頻率 前三個月每個月後追一次，之
後每兩個月追蹤一次

通訊聯絡、家訪 後追方式 通訊聯絡

輔導老師、社工以及心理師 後追人員 輔導老師或導師

除連結資源外，學生若有突發
狀況則立即啟動家訪關心。

立即關懷
(積極性)

透過校外後追社工連結資源

學生、家長、保護官、後追社
工、其他家人、轉銜學校教師

聯絡對象
(全面性)

學生、家長

除矯正署規定之陳報資料外，
另有後追數據彙整與分析表單，
如：學生轉銜數據分析

資料呈現

矯正署規定之陳報資料

看見學生需求，擬出解決方案，
如：出校生服務計畫、補助辦
法。

問題解決

未取得相關資料



個別處遇計畫擬定
過程與成效



專家指導與修訂 ● 時間：112年3月9日

● 專家成員：

●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程婉若教授

●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林素貞教授

● 討論概要：

探究各類專業人員的角色定位，包含輔導教
師、心理師、社工師、特教教師…等。

原先表件的設計脈絡與資料的蒐集目的之釐
清。



專家指導與修訂

● 時間：112年3月15日

● 專家成員：

● 桃園地院王以凡主任保護官

●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朱惠英教授

● 討論概要：分享表件目前的設計方向，並
參考法院實務層面的想法加以修訂，讓表
件更加完善，如增加法官資訊。



專家指導與修訂

● 時間：112年3月23日

● 專家成員：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程婉若教授

● 討論概要：

討論心理評估之測驗適切性。

資訊蒐集之必要合作機制，如特教教師、社
會局等等



專家指導與修訂

● 時間：112年5月、6月特教督導會議

● 專家成員：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林素貞教授

● 討論概要：

將個別處遇計畫兩階段表單分為需求評估與輔導介入，並
考量特教IEP會議所需資料之概念進行兩階段表單之資料蒐
集，讓資訊做最大化運用，避免重工問題。



推行與成效

● 自112年4月中起，編班會議使用新的個別處遇計畫表件，
並於過程中依據使用情形滾動式修訂內容，截至目前為
止，於編班會議中總共使用70人次。

● 透過需求評估表，可清楚了解學生的基本資料、家系圖
與生態圖、法院對於學生的處遇建議、系統人員的觀察
與評估等資訊。



推行與成效



Thanks


